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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南 大 学 文 件
西校〔2021〕286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南大学
建设工程投资评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西南大学建设工程投资评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 2021

年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西南大学

2021 年 11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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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大学建设工程投资评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校建设工程投资评审管理，合理控

制工程造价，提高建设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教育部直属高校基

本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教发〔2017〕7 号）、《教育部直属高校经济活

动内部控制指南（试行）》（教财厅〔2016〕2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

加强直属高校建设工程管理审计的意见》（教财〔2016〕11 号）

和《西南大学基本建设管理办法》（西校〔2021〕284 号）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，是指学校及其所属各单位利

用各类资金实施的基本建设项目（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等）。投资计

划 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建设工程，应通过投资评审，投资评审

组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可调整评审起点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投资评审，是指在工程开工前

对项目功能需求、建设标准、投资计划、设计概算等进行的投资

控制评审。

第四条 建设工程投资评审目的是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功能

需求的前提下，加强造价管理，以投资计划控制设计概算，以设

计概算控制施工预算。

第五条 建设工程投资评审费用按财政部《基本建设项目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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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管理规定》（ 财建〔2016〕504 号）列入建设项目成本。

第二章 评审机构与职责

第六条 学校成立建设工程投资评审组（以下简称“评审

组”），评审组组长由分管基建工作的校领导担任，副组长由分管

财务工作的校领导担任。成员由后勤保障部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

设部、财务部、审计处、项目使用单位负责人和工程投资专家（不

少于 2 人）担任。其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审议建设工程的可行性、必要性；

（二）审议需求功能、建设标准和投资估算；

（三）审定投资评审实施方案的原则与方法；

（四）审定设计概算、项目立项及实施方案；

（五）研究决定投资评审管理工作中的其他重要事项。

第七条 评审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后勤保障部，其主要职责

是：

（一）负责起草建设工程投资评审制度；

（二）负责制定建设工程投资评审流程及实施细则；

（三）负责建设工程投资评审日常管理基础性工作；

（四）负责第三方专业评审机构和投资评审专家的管理。

第三章 评审内容

第八条 以建设工程项目的需求功能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内容、

建设标准、设计方案、投资估算及设计概算为评审重点，包括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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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内容：

（一）项目建设必要性、可行性论证是否属实，项目建设是

否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规定；

（二）项目建设内容、规模、标准、功能是否符合学校事业

发展规划和基本建设规划；

（三）项目建设的基础条件、环境因素条件是否具备，能否

保证项目实施；

（四）项目设计方案是否满足功能、内容、规模、标准的要

求，技术方案是否安全、经济适用等；

（五）项目实施风险是否可控；

（六）投资计划编制与设计概算内容是否完整，编制依据是

否合理、准确。

第四章 评审规则及流程

第九条 投资评审基本流程：评审组办公室初审，第三方专

业机构评审，学校投资评审组评审。

第十条 投资估算评审

（一）建设工程项目使用单位应提出初步的建设项目功能需

求、必要性论证及投资估算报告，按程序报学校审批同意启动立

项后，开展投资评审工作。

（二）后勤保障部负责组织有资质的专业机构，按照规范要

求编制设计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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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评审组办公室初审，将编制成果送第三方评审机构评

审并出具书面意见。

（四）评审组办公室补充完善资料后，组织投资评审会议，

并根据评审组意见组织修改完善设计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（含

投资估算），报投资评审组会签确认后，提交校长办公会审定。

（五）申请国拨资金的建设工程项目，由投资评审组评审、

校长办公会审定后，报送教育部评审。

第十一条 设计概算评审

（一）建设项目立项后，使用单位应提出详细、精确的功能

需求报告，报后勤保障部审核。

（二）后勤保障部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总投资计划和功能

需求报告，组织完成限额设计。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擅自增加建

设内容、扩大建设规模、提高建设标准或改变设计方案。

（三）后勤保障部应加强设计质量管理，组织初步设计成果

会审，避免因设计深度不足造成投资失控。

（四）评审组办公室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设计概算进行评审及

优化，评审结果报投资评审组审定。

（五）后勤保障部委托设计单位完成施工图设计、组织设计

施工图审核、报送施工图审查机构审定。

第十二条 后勤保障部委托第三方根据审定的设计施工图

编制招标控制价，经审计处审定后提交招标机构组织招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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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后勤保障部应当依照国家相关规定和本办法，加

强建设工程投资评审管理，把廉政风险防范工作融入建设工程投

资评审日常工作。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视情节轻重，按照有关规

定追究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后勤保障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西南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30 日印发


